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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台北市中山南路 1號 
承辦人：林淑萍 
電話：(02)2358-5507 
傳真：(02)2358-5502 
電子信箱：ly21070@ly.gov.tw 

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函 
 

 
  

受文者：本會委員 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年 6月 10日 
發文字號：台立內字第 1154000784號 
速別：最速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如說明二、三 
 

主旨：本會定於 115年 6月 15日（星期一）考察「宜蘭地區原住

民族業務」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本會廖召集委員先翔指示辦理。 

二、委員如欲參加本次考察，敬請於 6月 12日（星期五）上

午 10時前填妥考察登記表（如附件），擲回本會或傳真：

23585502，俾便籌辦。 

三、檢附考察行程表 1份。 

正本：本會委員、本院其他委員會委員 
副本：本院各黨團、公報處 
 

  

 

檔  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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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委員考察登記表          

 

□本人不參加本次考察活動。 

 

□本人參加 115年 6月 15日(星期一)考察「宜蘭地區原住民族業

務」，請予登記。 
      

◎群賢樓搭車：□是 □否(自行前往) 

◎飲食習慣：□葷  □素 

 

    此致 

內政委員會 

        委員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  月   日 

備註：一、敬請委員於 6月 12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10時前，將本表

傳真至本委員會，如有隨行助理亦請一併登記。 

助理姓名： 

聯絡電話： 

群賢樓搭車：□是 □否(自行前往) 

飲食習慣：□葷  □素 

二、聯絡人：林淑萍，電話：（02）2358-5507 

 傳真：（02）2358-55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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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內政委員會考察宜蘭地區原住民族業務行程表 

日期：115年6月15日(星期一) 

時    間 內            容 備     註 

08:20- 

08:30 
集合 立法院 

08:30-

10:00 
車程(立法院群賢樓-四方林靶場) 

地點:宜蘭縣大同鄉寒溪村

寒溪巷68之13號 

10:00-

10:20 

簡報及現勘 

1. 獵人訓練基地及原住民射擊運動人才培育東部

基地 

(含航照圖) 

2. 委辦單位目前與未來之業務規範 

 

簡報機關單位： 

1.原住民族委員會 

2.宜蘭縣射擊推廣協會 

與會機關單位： 

行政院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

教育部、運動部、財政部國

有財產署、宜蘭縣政府(原

民處、教育處)、宜蘭縣射擊

推廣協會 

10:20-

10:30 
車程(四方林靶場-宜蘭縣大同鄉寒溪村辦公處) 

地點:宜蘭縣大同鄉寒溪村

寒溪巷5號 

10:30-

12:00 

簡報及綜合座談 

1. 原住民自製獵槍安全使用訓練及原住民族潛優

運動選手培育計畫之辦理現況與期程規劃。 

2. 原住民族潛優運動選手培育計畫之業務分工、

土地撥用協助機制及後續推動期程。 

3. 委辦單位現行業務範圍、未來業務規範、業務

移轉方向及相關需求事項。 

4. 花蓮縣及臺東縣辦理原住民自製獵槍安全使用

簡報機關單位： 

1.原住民族委員會 

2.行政院 

3.教育部 

4.運動部 

5.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

6.宜蘭縣政府 

7.宜蘭縣射擊推廣協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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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練，目前尚待協調事項與解決方向。 

5. 《原住民族基本法》第21條諮商同意程序之踐

行現況及後續辦理方向。 

8.花蓮縣政府 

9.臺東縣政府 

與會機關單位及人員： 

行政院、原住民族委員

會、教育部、運動部、財

政部國有財產署、宜蘭縣

政府(原民處、教育處) 、

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

府、宜蘭縣大同鄉公所、

宜蘭縣射擊推廣協會、宜

蘭縣游吉祥議員、宜蘭縣

沈志弘議員、花蓮縣簡智

隆議員、臺東縣陳政宗議

員、宜蘭縣大同鄉寒溪村

村長、寒溪部落代表 

12:00- 午餐、賦歸 
 

 

(以上為規劃行程，各流程時間以實際考察為準) 

受考機關：行政院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教育部、運動部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

參加機關：宜蘭縣政府(原民處、教育處) 、宜蘭縣大同鄉公所、花蓮縣政府、

臺東縣政府 

本次考察行程聯絡人：原住民族委員會廖一信專員 0972-17706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法委員高金素梅國會辦公室         
 


